
重庆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实施意见

渝府发〔2005〕116号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国办发

〔2004〕36号）和2005年4月29日召开的全国水价改革和节水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工作的意见》（渝府发〔2005〕71号）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特提出以下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充分认识水价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原则

（一）我市水资源及水价改革现状。我市水资源虽较为丰富，但蓄水和利用难度大，

多年平均过境水量3837亿m3，多年平均降水量986亿m3，当地水资源量568亿m3，人均地表水

资源量1800m3（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5%），而且时空分布不均，西部地区水资源严重不
足，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率较低，总体开发利用难度大、成本高。同时，我市水体污染形
势比较严峻，治理任务十分繁重。直辖以来，我市水价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多次调整供水
价格，城市供水价格已开始由福利型向商品型转化，普遍实行了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水资
源费征收力度逐步加大，城市供水普及率和污水处理率都有了较大提高。但是，我市水价
结构和计征方式不尽合理，用水定额制度尚不健全，水价调节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水
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二次供水管理较为滞后，污水处理费征收率不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
地影响了全市水资源配置、水需求调节和水污染防治。因此，进一步深化水价改革，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在水资源配置、水需求调节和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作用，对理顺
水价结构、优化配置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区县（自治县、市）
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积极推进水价
改革、节约用水和水资源保护工作。

（二）水价改革目标。结合我市水资源状况，根据我市供排水设施投入运行情况和社
会承受能力，逐步建立起以节水和合理配置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为核心的水价机制，在2007年年底前适时调整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水利工程供水
（原水）价格及城镇自来水费的标准，力争在2010年年底前使全市供水价格达到水务企业
保本运行或略有盈利的水平。

（三）水价改革原则。根据国办发〔2004〕36号文件精神，我市推进水价改革的主要
原则是：

1．改革水价形成机制与构建节水型社会相结合。根据供水成本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
逐步理顺水价结构，建立阶梯式供水价格体系和反映水务市场供求关系及水资源稀缺程度
的价格形成机制，实施节水型产业政策，发展节水型工业和农业，发挥价格机制对用水需
求、产业发展和水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



2．调整水价与提高水质相结合。采取优质优价、分质定价的办法，推进城镇供水设施
改造，提高供水质量，保障用水安全。

3．合理利用水资源与防治水污染相结合。通过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加强水污染防
治，不断提高污水再生水利用率。

4．改革水价形成机制与强化社会服务监督、建立成本审核认定机制相结合。加强对供
水单位的成本约束，推进企业优化管理和产业化、市场化改革。

二、合理调整供水价格，尽快理顺水价结构

（一）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并适当提高征收标准。严格执行《重庆市取水许可和水
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158号）规定，凡利用取水工程设施直接从江
河（溪流）、湖泊或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均应缴纳水资源费。扩大水资源费征
收范围，研究制定生态（景观）、高效农业、水产养殖、船舶运输等行业的水资源费征收
政策。适当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在充分考虑居民承受能力基础上，在2007年年底前适
时调整提高水资源费，力争到2010年水资源费在居民自来水价格中所占比例达到10%左右。

（二）适时调整提高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为保障全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正
常运行，适时调整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力争到2007年使征收的污水处理费能基本保证污
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营，到2010年使污水处理厂能达到略有盈利的水平。

（三）逐步提高水利工程水价。大力整顿水价秩序，完善水费计收机制，取消不合理
加价和收费，降低管理成本，使农业用水价格逐步达到保本水平。水利工程向农业供水继
续执行《重庆市水利工程水费征收办法》（渝府发〔2002〕17号），实行“按货币计价、
以货币结算计收”的办法，按水利工程有效灌溉面积的容量水价和按供水量计收的计量水
价确定并征收。水利工程向非农业供水的平均原水价格，由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水利工
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测定，力争在2007年以后调整提高到“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水
平。

（四）加大再生水的生产利用力度。积极引导和鼓励使用再生水，推进废水循环利
用，加大工业用水回收处理和循环利用设施投入。研究制定鼓励支持生产和使用再生水的
各项政策，降低再生水生产和使用成本。对再生水生产用电实行优惠电价，不执行峰谷电
价政策，免征水资源费和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积极引导工业、洗车、市政设施及城市绿
化等行业使用再生水。适时制定办法，扩大再生水使用范围，强制部分行业使用再生水。
再生水价格要以“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为原则，结合再生水水质、用途等情况，与自来
水价格保持适当差价，按低于自来水价格的一定比例确定。再生水水费由生产供应单位向
用户按实用水量计收。加强再生水水质的监测与信息发布，确保再生水使用安全。

（五）合理确定城镇供水价格。城镇供水价格是终端水价。在综合考虑水资源费、污
水处理费、水源工程、供水工程及供水企业正常运行和合理盈利等因素基础上，应加强水
源工程水费和供水企业运营成本核算，强化成本约束，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标
准，理顺城市供水的水价结构。主城区外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应结合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适时调整提高城镇供水价格标准，力争2007年年底前达到保本
运行，2010年达到合理利润的水平。市市政委要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理顺城镇高层建筑超
过当地供水企业服务标高的二次供水管理体制的办法，加强二次供水水质监控。市物价局
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二次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三、改革水价计价方式，强化征收管理

（一）加快推进“一户一表”和抄表到户工作。全市新建住宅（含新建高层二次供水
住宅）应实行“一户一表”计量出户制度。加快主城区“一户一表”安装及社区供水老管
网改造的工作进度，支持供水企业推行抄表到户。市市政委要尽快研究制订主城区实



行“一户一表”和抄表到户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主城区在2008年年底前全面实行“一户
一表”和抄表到户。主城区外的区县（自治县、市）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快推进“一户
一表”和抄表到户工作。

（二）逐步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计量水价制度。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
要根据本地实际，在“一户一表”工程基本完成后，合理核定居民用水基数，实行超基数
分级分档水价，通过价格杠杆增强居民节水意识，促进节约用水。在2008年年底前对主城
区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

（三）科学制订各类用水定额和非居民用水计划。按照渝府发〔2005〕71号文件精
神，加快推进用水定额管理工作。在2005年年底前，市经委负责编制完成《重庆市工业用
水定额》、市市政委负责编制完成《重庆市城市用水定额》、市水利局负责编制完成《重
庆市农业用水定额》。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定额计划用水管理制度，对超定额、超计划用
水实行累进加价收费。限制高耗水企业在缺水地区布局和发展。市市政委、市水利局要尽
快制定和落实对城市绿化、市政设施等公共设施用水实行计量计价制度的措施。

（四）完善农业水费计收办法。改革农业供水的收费计收方式，逐步推行计量收费制
度。基本水费（即按容量水价计收部分）按合同规定时间或在春灌前缴纳。加大农业灌溉
设施特别是末级渠系改造力度，为农业用水实行计量收费创造条件。各区县（自治县、
市）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农业水费征收办法，加大征收力度，提高水费收缴率。

（五）加大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征管力度。提高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的收缴率，
特别要加大对自备水用户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的征收力度。在城市排水管网覆盖范围
内，严禁用水单位擅自将未处理达标的污水直接排入水体，规避缴纳污水处理费。目前尚
未按规定征收污水处理费的区县（自治县、市），必须在2005年年底足额全面开征。水资
源费要按其实际取水量或发电量计收，取水单位或个人应在取水设施上安装符合标准的计
量设施；无计量设施的，可按取水设施连续满负荷运转能力计收。加强对污水处理费和水
资源费征收使用的管理监督。

四、加快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规划与建设，积极推进水务体制改革

（一）尽快编制完成全市水资源综合规划。市水利局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完成全市水
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作，结合城市供水及农业灌溉的实际，组织编制“十一五”全市水资
源规划，统筹城乡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市政府有关部门在编制各专项规划时，要
高度重视水资源的节约有效利用，促进供水、节水与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建设。新建设项目
及工业技术改造要落实节水措施，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要将污水再
生利用作为缓解城镇水资源短缺的重要措施，在规划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时，同步规划和建
设污水再生利用设施。

（二）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步伐。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
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36号）规定，全面普查供水管网，对运行使
用严重老化的要加快更新改造步伐，有效降低供水管网漏失率。在2008年年底前使全市自
来水管网漏失率达到国家规定的控制标准。加强供水管网、排水管网和再生水管网建设，
逐步建成供水、排水、再生水管网相匹配的城市供排水管网体系。

（三）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认真贯彻执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水利工
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渝府发〔2003〕26号）精神，合理确定水利工程水管
单位的公益性与非公益性性质，对公益性的水利工程水管单位由各级财政部门核定落实管
养经费，对非公益性的水利工程水管单位实行社会化和市场化运营，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市
市情、水情和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机制。积极探索供水厂网分开、同网同价、竞价上网的
新型水务管理模式。



（四）加快水务市场改革。加大水务行业资产重组力度，逐步推进有条件的地区实施
城乡源水工程、供水工程和排水工程建设经营一体化，改变目前水价结构分离和城乡水价
分割的状况，促进城乡水务市场协调发展。城镇供水和污水处理企业，要按照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要求，实现政企分开，充分发挥优势，以合资合作、入股、参股等多种方式参与
水务市场开发，增强融资能力。研究制定水务行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推进实施特许经营
制度，吸引国内外资本进入我市水务市场，形成多元化投资的良性竞争格局。逐步重组或
关闭自备水厂，剥离职工生活用水与生产用水，将职工生活供水系统纳入公共供水系统统
一规划和调配。建立健全水务市场监管体系，强化企业成本约束、水价听证和服务监督。

（五）关注困难群体对水价改革的承受能力。加快水价改革的进程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必然选择，最终可以为群众提供更好的用水环境。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中的
困难群体对改革的承受能力比较有限，需要全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高度关注，本着
不影响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原则采取相应的缓解措施。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市政委、
市水利局等部门要研究低收入家庭合理用水的标准和不因水价调高影响其基本生活的具体
意见，提供给物价等管理部门纳入调价方案中予以综合安排。

五、建立保障机制，确保水价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一）加强组织领导。水价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实施难度大。为保证水价改革
顺利推进，必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实行分管副市长、副秘书长、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参
加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和决定水价改革的重大事项。

（二）落实工作责任。市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见附件），
切实做到顾全大局，通力合作，共同推进水价改革。

（三）加强宣传引导。市物价局、市市政委、市水利局要加大对水价改革的舆论宣传
力度，促进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市民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节水意识，增加对水价改革
的理解，营造水价改革的舆论环境。

（四）实施监督检查。市政府督查室、市发展改革委要注重对水价改革的督促检查，
定期通报各区县（自治县、市）、市政府有关部门推进水价改革的进展情况并注意发现问
题，提出建议，积极推动水价改革各项措施顺利实施到位。

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件：

重庆市水价改革工作责任分解表

序号 工作责任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1 各类水费征收范围及标准的
制订

市物价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市政委、市水
利局、市财政局

（市市政委、市水利局分别就从
江河取水和从水库取水提出各类



水费征收范围及标准的方案建
议）

2
“十一五”水资源综合规划
及专项开发利用规划编制、
水利工程体制改革

市水利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市政委、市物
价局、市财政局

3
水资源费及水利工程水费征
管

市水利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物价局、市市
政委、市财政局

4
城镇自来水费、污水处理
费、再生水水费的征管及实
行阶梯式水价制度

市发展改革委、
市市政委

市物价局、市水利局、市财政局

5
各类用水定额计划制订、超
计划用水加价收费及节水工
作

市水利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市政委、市经
委、市物价局、市财政局

6

“一户一表”工程、城市供
排水管网建设和更新改造、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的规划建
设

市建委、市市

政委

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利局、市物
价局、市财政局

7
加大对水价改革的舆论宣传
力度

市物价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利局、市市
政委

8 强化对水价改革的督促检查 市政府督查室 市发展改革委


